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核查意见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或“中航证券”）作为北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讯集团”或“公司”，公司曾名为“山东齐星铁塔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

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就北讯集团 2018 年度内部控制

自我评价报告进行了核查，情况如下： 

一、公司对内部控制评价的结论 

公司认为“根据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认定情况，于内部控制评

价报告基准日，由于存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董事会认为，公司未能按

照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和相关规定的要求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有效的财务报

告内部控制。 

根据公司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认定情况，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

日，公司发现 1个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自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至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发出日之间未发生影响内

部控制有效性评价结论的因素。” 

二、会计师对公司内部控制的鉴证意见 

2019 年 4月 29日，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内部控制鉴

证报告》（致同专字(2019)第 110ZA5251 号），会计师认为： 

“本次审计中，我们注意到北讯集团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存在以下重大缺

陷: 

1、通信费计费系统 

北讯集团用于形成用户账单的计费系统与用于远程监控基站状态的网管系

统之间未能实现信息传递，本年度长时间、大面积的基站下线可能导致基站无线



信号辐射区域内的用户终端无法连接网络进而产生话费争议，由此导致计费系统

的账单形成原始记录与用户实际使用状况不符。北讯集团 2018 年度由于资金短

缺欠缴基站租金及电费导致基站大面积下线，北讯集团未能采取有效措施及时调

整计费系统形成的账单数据，影响应收账款的计价以及收入的确认，与之相关的

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运行失效。 

2、固定资产 

北讯集团部分固定资产未按照其无线网络建设流程和标准识别固定资产预

定可使用状态，导致本年度部分固定资产转固时间与实际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

间不一致，影响累计折旧的计提，与之相关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运行失效。 

3、利息资本化 

北讯集团未能根据本年度在建工程非正常停工情况及时停止利息资本化，影

响在建工程的计价，与之相关的财务内部控制运行失效。 

4、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北讯集团未能识别全部关联方并在财务报告中披露完整、准确的关联交易数

据和股东资金占用数据。北讯集团本年存在以预付设备款方式通过供应商向天宇

通信集团有限公司等企业支付大额资金情况，可能存在未披露的关联方及关联交

易，与之相关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运行失效。 

5、实物资产管理 

由于资金紧缺导致经营管理停滞，北讯集团本年末未对全部实物资产进行盘

点，无法保证账实数据相符，不能及时、准确地反映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工程

物资中相关设备及设备核心组件的进出库和转移、拆除、退回等，影响年末有关

资产项目的计量，与之相关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运行失效。 

6、财务报告管理 

北讯集团于 2018 年 10 月 23 日披露了《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独立董事

符启林因“无法保证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原因

辞职，同时该季度报告预计 2018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57,243.52



万元至 73,264.30 万元；于 2019 年 1 月 31 日披露了《2018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

公告》，修正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下调为 8,452.69 万元至 18,185.55

万元；于 2019年 4月 27日再次披露《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将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进一步下调为-155,213.95万元至-103,475.97 万元。 

本年度由于资金紧张、北讯集团长期未能足额发放工资，导致各岗位在岗人

员包括财务人员严重缺失，无法及时有效处理财务数据和业务基础数据。 

该等因素以及前述 1-5项因素对北讯集团经营业绩的重大影响未能完整、准

确反映到期末财务数据中，也未能及时予以公告，与之相关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运行失效。 

有效的内部控制能够为企业及时防止或发现会计报表中的重大错报提供合

理保证，而上述重大缺陷使北讯集团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失去这一功能。 

我们认为，北讯集团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存在重大缺

陷，未能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有效的财务报告内

部控制。 

本结论是在受到鉴证报告中指出的固有限制的条件下形成的。” 

三、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通过审阅北讯集团内控相关制度，与公司内部审计人员、高管人员、

年报审计机构沟通等方式，结合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内

部控制鉴证报告》（致同专字(2019)第 110ZA5251号），保荐机构认为： 

北讯集团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存在重大缺陷，公司内

部控制存在多方面重大缺陷具体体现在通信费计费系统、固定资产、利息资本化、

关联方及关联交易、实物资产管理、财务报告管理等方面，公司未能按照《企业

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15 年修订）》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针对报告期内公司内部控制存在的缺陷，公司提出了整改规范措施，鉴于公



司目前生产经营存在困境、人员变动频繁等情况，公司需切实克服困难将上述整

改措施落实到位。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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